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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关于劳动节放假公休及有关事宜的通知

	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　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201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精神，今年我校“五一”放假时间为5月1日至5月3日，共3天。5月3日（周日）晚的公选课正常进行。
　　从5月1日起，全校统一执行春夏季作息时间：上午8:00-12:00；下午2:30-6: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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